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人事室公告
主旨：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當選名冊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9條規定：「考核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結果如下：

	類別
	職稱
	姓名
	備註

	當然委員
	教務主任
	翁雅慧
	

	當然委員
	學務主任
	高宏忠
	

	當然委員
	輔導主任
	彼睞．阿亥
	

	當然委員
	人事主任
	張琬琪
	

	當然委員
	教師
	陳茂盛
	(教師會代表)

	票選委員1
	教師兼組長
	蔡明潔(53票)
	

	票選委員2
	教師
	張志中(41票)
	

	票選委員3
	教師
	林宥廷(39票)
	

	票選委員4
	教師
	謝政志(34票)
	

	票選委員5
	教師
	邱良惠(28票)
	

	票選委員6
	教師兼主任
	劉念秀(28票)
	

	票選委員7
	教師
	林家瑜(25票)
	

	票選委員8
	教師
	陳淑芬(25票)
	

	票選委員9
	教師兼組長
	許春進(24票)
	

	票選委員10
	教師
	黃耀輝(23票)
	

	候補委員1
	教師
	王佳楨(21票)
	

	候補委員2
	教師
	林藝暐(18票)
	

	候補委員3
	教師
	陳嘉偉(15票)
	

	候補委員4
	教師
	劉小華(14票)
	

	候補委員5
	教師
	林芸君(13票)
	

	候補委員6
	教師
	洪曉揚(13票)
	


備註：上列當選委員之任期自113年9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

